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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生修業辦法 

民國八十六年二月二十四日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六年十月八日研究生論文審查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七年六月一日研究所課程群會議修訂 
民國九十年九月二十四日研究所課程群會議修訂 
民國九十一年四月十五日研究所課程群會議修訂 
民國九十一年五月二十日所務會議備查 

 

一、宗旨： 

為培養高等教育人才，提升研究、教學素質，增強本所之競爭力，特

訂定本辦法。 

二、入學資格： 

學生參加本校舉行之研究生入學考試，經錄取後，取得入學資格。 

三、主、副修學門： 

本所依研修領域性質，分設下列四組： 

（一）憲法與立國精神組 

（二）兩岸與中國大陸組 

（三）台灣經驗組 

（四）台灣與亞太發展組 

學生應選擇一學門為主修，另選一學門為輔修。每一學門設有核心課

程若干門，學生選定之主修學門，至少必須修習該領域內四科（含核

心課程二科），輔修學門至少必須修二科（含核心課程一科）。 

四、選課： 

博士生最低修習學分不得少於三十二學分，其中必修二學分；碩士生

最低學分三十學分。在本所修習之學分，不得低於最低修習學分總數

的三分之二。 

非全職工作生每學期最高修習學科五門，不超過十二學分；全職工作

生每學期最高修習學科三門，不超過八學分。全職工作生，指依在職

生資格錄取者，或依一般生資格錄取後，於本所就讀期間，在外工作

每週超過二十小時以上，或領有工作單位全薪者。 

本所得依個別研究生之學術背景及研究方向，要求加修指定之科目。

經指定在大學部補修之科目不計學分。 

五、成績： 

各科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 

八十九分以上者（含八十九分）評為甲等，被評為甲等者，以不超過

各該科修課人數之百分之二十為原則，超過九十五分以上者（含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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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授課教師應提書面說明。 

六、研究生畢業論文題目與指導教授之審核聘定： 

（一）本所碩士生一、二年級，博士生一、二、三年級參加本所舉辦

之學術研討活動，需達總場次之半數以上；並修足應修學分（碩

士班應修足 30 學分，博士班應修足 32 學分），或當學期預定

可修足應修學分數，即可申報擬研究論文題目（含論文研究大

綱）及擬請提聘論文指導教授人選。 

（二）研究生畢業論文題目應與主修或副修學門相關，並符合學術研

究的宗旨。 

（三）論文指導教授必須有該論文題目相關之期刊論文發表或專書出

版，或在大學部（含）以上從事相關課程之教學。 

（四）博碩士生論文指導教授應具助理教授以上的資格。博士生論文

指導教授如非本校專任教師，則應具備教授資格並與本所專任

教授或具博士學位之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聯合指導。 

（五）有關論文研究題目與指導教授的審核聘定，由所長審查核可，

或由所長召請學門召集人共同審查核可後，循學校行政程序提

報。如研究生中途更換（含修正）研究論文題目或指導教授，

其程序亦同。 

七、研究生撰寫研究論文的資格核定： 

（一）研究生完成論文題目申報與指導教授聘請後，即可著手論文研

究，唯在論文口試之前應於國內外有匿名審查的專業性學術期

刊發表論文若干篇。專業性學術期刊之範圍依本所教師升等辦

法規定之標準，第一級期刊每篇採計 40 點，第二級期刊每篇

採計 20 點，第三級期刊則係國內具有匿名審查的專業性學術

期刊，每篇採計 15 點。 

（二）若發表論文之作者有 N 位，則博士生所獲得之點數為該期刊論

文應有點數之 2/（N+1），碩士生則獲得該期刊論文之所有應

得點數。若論文為共同發表，共同作者之一應為指導教授或本

所專任助理教授以上者。 

（三）博士生需至少有一篇單獨著作發表於本所教師升等辦法規定之

第一、第二級期刊中。博士生在第三級期刊之論文發表，同一

期刊點數採計以一篇為限。 

（四）研究生經報請所長核可後，參加國內外學術會議發表學術論

文，每一篇採計 5點，以兩篇為上限。聯合發表者依發表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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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點數。如會議論文另行投稿刊登於具匿名審查之期刊，其

點數擇優採計一次為限。 

（五）碩士班學生需達 15 點，博士班學生需達 60 點，始可申請召集

論文口試委員會。 

八、論文口試： 

（一）博碩士論文口試委員，請指導教授推薦加倍名單，提聘校內外教

授若干人組成口試委員會。本所教師每學年度新增指導論文以不超過

三篇為原則。 

（二）研究生提出學位論文口試申請前三星期，需將以下資料檢附齊全

送交所辦審核： 

1. 學位論文口試申請書（須電腦打字，並附發表論文採計點數）； 

2. 所有發表論文之抽（影）印本與每篇期刊論文之兩份匿名審查意見

書； 

3. 修業成績單； 

4. 所辦公室出具之「學術論文研討」參與場次過半之證明。 

九、本修業辦法修正通過後自九十一學年度實施。九十學年度（含）之前

入學的學生得選擇適用本辦法 90 年 9 月 24 日的規定，但若於九十三

學年結束之前無法通過舊法資格考試及論文大綱審查者，應適用新法

之規定。 

十、本修業辦法經所課程群會議修正通過，送所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